屏東縣中小學科學展覽會「環境保護研究特別獎」甄選計畫
一、設獎單位：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

二、設獎宗旨：以提高中小學學生環境保護意識，激發環境科學研究

興趣，並落實環境教育為目標。

三、依   據：屏東縣政府舉辦第55屆全縣國民中小學科學展覽會計畫。

四、名    額：於國中組、國小組中各甄選作品五件以茲鼓勵，唯依本甄選辦法第六條「選拔方式」之規定，得以從缺。

五、甄選組織：由屏東縣政府聘請學者專家為甄選委員。

六、甄選方式：

（1） 於當屆屏東縣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各組各科參展品中，就符

合本甄選辦法「設獎宗旨」之作品予以甄選。

（2） 若任何一組之參展作品中並無符合「設獎宗旨」之作品或

該組作品雖符合「設獎宗旨」但未達甄選標準者，得依國

中組、國小組之組別順序，於參展作品中遴選遞補之，而

其他各組之作品中除該組得獎之作品外，如仍無適合之作

品時，則得以從缺。

七、甄選日期：於當屆屏東縣中小學科學展覽會評審時同時甄選。

八、獎勵內容：

（1） 國小組：錄取前3名各1組，佳作2組。第1名肆仟元等值禮券，第2名貳仟元等值禮券，第3名壹仟伍佰元等值禮券，佳作不頒發禮券。

（2） 國中組：錄取前3名各1組，佳作2組。第一名肆仟元等值禮券，第二名貳仟元等值禮券，第三名壹仟伍佰元等值禮券，佳作不頒發禮券。

（3） 各組入選作品除發給等值禮券外，另頒給得獎人獎狀一幀，得獎學校獎牌一座。

（4） 各組入選作品之指導老師各發給指導獎狀乙紙（限填二人超過二人指導以排名順位前兩名給獎）。

九、頒    獎：請縣長或縣長指派之代表人頒發。

十、本辦法未規定者比照屏東縣第五十五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計畫辦理。

十一、本辦法呈局長核定後實施修正亦同。

